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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9/2021_2022__E8_A7_A3_E

8_AF_BB_E5_9F_BA_E9_c33_39390.htm 从《基金法》的结构

和内容来看，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保护基金投资者的

合法权益。总则明确了上述立法精神和立法宗旨，接下来的

两章规范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，目的是为了保护基金投

资人的合法权益；此后的五章是从基金运作的角度，从基金

的募集 开始，中间经过基金份额的交易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

赎回、基金的运作与信息披露，直至基金合同的变更、终止

与基金财产清算，围绕保护基金投资者合法权益这一主题规

范相应的各项业务活动及相应的当事人行为；《基金法》用

了专门的一章，明确基金份额持有人权利及其行使；并最后

通过明确基金监管和法律责任来保障《基金法》的贯彻执行

。 确保基金财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是保护基金投资者合法权

益的基本，这集中体现在《基金法》的第六条、第七条和第

八条中。基金财产的运用所取得的财产和收益，归入基金财

产而不能归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所有；基金的财产不属

于基金管理人、基金托管人的清算财产；基金财产的债券债

务也是独立的，非因基金财产本身承担的债务，不得对基金

财产强制执行。基金财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，不仅仅是相对

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而言的，同时也是指同一基金管理

人管理之下的不同基金、同一托管人托管的不同基金的财产

的相互独立性和完整性。因此，基金财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

是规范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行为的基础，同时，也是规

范基金各项活动的重要标准。 事实上，许多有关基金的具体



规章制度，其规范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了保证基金财产的独立

性和完整性，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基金运作中的托管制度

。还有，相当多有关基金管理公司的组织结构、基金投资的

决策程序和操作流程等方面的规则，都是为保证基金财产的

独立性和完整性。大到基金市场，小到基金产品、投资操作

，以及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公司，我们在分析评判其有

关的政策、规章制度、组织结构、操作规范的时候，首先的

一个标准就是看能不能有效保证基金财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

。 基金立法和监管应当将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放在首

位。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，如果遇到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

定的情况，应当从基金立法的精神和立法的宗旨出发，作出

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解释和选择，而不能放任有些

当事人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